
海洋委員會 115 年「補助大專校院學生專題研究計畫」
補助經費相關注意事項

一、請詳閱本會「海洋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學生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內容，確實

瞭解並依規定執行。

二、請修正原提研究計畫書，研究經費配置則請依核定金額調整經費編列，經費編列

項目需符合本會補助作業要點及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所

定基準，並請注意經費編列合理性及合法性，相關說明如下：

經費支用項目 相關注意事項 應檢附核銷資料

1.研究助學金 1.每案補助提案學生新臺幣 5 萬元。

2.提送期中報告後，先行撥付 2 萬

5,000 元；提送全案成果報告並經本

會審查通過後，再撥付 2 萬 5,000元。

1.收據(每次 2 萬 5,000

元)。

2.印領清冊(如附件 1)。

2.耗材、物

品、圖書及雜

項等費用

1.提送全案成果報告並經本會審查通

過後，再行辦理經費核撥。

2.耗材、物品係指研究相關材料、物

料、配件及消耗品等費用。但不得購

置儀器設備(新臺幣 1 萬元以上)，且

不含電腦、平板、手機、筆記型電腦、

數位相機等。

3.圖書係指用以蒐集與研究相關之資

料檢索等為限。如購置參考書籍、期

刊以及資料檢索費等。

4.雜項包含文具用品、紙張及郵資等費

用，應列舉預定支用項目。

5.本項不予支應手機費、電話費、餐

費、設備維修費、各項人事費等。

1. 收據(依個案經費而

定)。

2. 核銷明細表(如附件

2)。

3. 各項支用單據。

4. 同一案件如獲其他

機關補助時，應檢附

經費項目表及金額

分攤表各一份，列明

各機關實際補助金

額。

3.管理費 1.每案新臺幣 5,000 元計列。

2.提送全案成果報告並經本會審查通

過後，再行辦理經費核撥。

3.學校配合執行研究計畫所需之費

用，由學校統籌支用。

收據(5,000 元)。



一、 請依「海洋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學生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所列補助項目

覈實使用。

二、 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等費用限用於與執行所提研究計畫內容相關之開支，

不予支應參加個人研討會/訓練課程之交通費、住宿費或註冊費等，以符補助

計畫原意。

三、 各項收據各校可視況合併開單掣據。

四、 倘本會對所提送之核銷資料有所疑問，必要時將請計畫申請者提出說明。

五、 有鑒於計畫研究標的多元且研究過程需求物品不一，無法一一臚列，本表所

列舉範例係屬舉例，僅供參考，不限所列事項，仍應視計畫個案認定，執行

研究計畫期間若有疑義或非屬前列項目之支出請先與本會承辦人確認，避免

影響補助經費核銷請撥。

六、 計畫執行與經費核銷如有疑義以本會解釋為主。

三、統一發票或收據等支出憑證開立日期應在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即簽約日起至 115

年 10 月 31 日止。

四、取具之統一發票或收據買受人抬頭為學校全銜或統一編號。若取具三聯式發票，

務必檢附收執聯。

五、統一發票或收據應詳填品名及總價，並得以清單或文件佐證之。

六、相關經費結報事宜，請依「海洋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學生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及「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七、補助款項由本會統一撥付補助金額予各校，再由各校轉撥予各學生。



附件 1

海洋委員會 年補助大專校院學生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助學金印領清冊

計畫編碼 學生姓名 身份證字號 地址
研究助學金

金額(元)
學生簽(蓋)章

總計： 人 總計：新臺幣 元

承辦單位 承辦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或

人員 主管人員 人員 其授權代簽人



附件 2

海洋委員會 年補助大專校院學生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核銷明細表

計畫編碼：

專題研究計畫名稱：

核銷項目：

1. 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等費用：核定補助____________元，本次核銷__________

元，未支_______元。

2. 管理費：5,000 元

總計：_____________元

<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等費用細項說明>

經費項目 金額（元） 說明 備註

耗材及物品

圖書

雜項

合計

學生簽章：

指導教授簽章：

承辦單位 承辦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或

人員 主管人員 人員 其授權代簽人



附件 3

（機關名稱）
金額分攤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總金額：

分 攤 機 關 名 稱 分 攤 基 準 分 攤 金 額 備註

合 計

（機關名稱）
(計畫名稱)經費項目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支出金額
經費分攤情形

備註
海洋委員會 其他機關 1 其他機關 2

總計 0 0 0 0

附註：

各校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酌予調整本表格式使用。


